
 

证券代码：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2019－028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加快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牌珠宝”、“公司”或“甲

方”）渠道拓展和品牌形象提升，扩大明牌珠宝在安徽市场的业务规模和市场空

间，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与合肥星光珠宝销售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星光珠宝”或“乙方”） 在安徽省合肥市区共同设

立一家以贵金属、珠宝首饰销售为主要业务的合资公司。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介绍  

1．合资公司名称：待定 

2．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区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元 

5．出资方式：为货币、实物出资。其中：明牌珠宝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2600 

万元，以货币方式一次性出资2600万元，占合资公司65%的股权；合肥星光珠宝

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1400万元，其中以货币方式一次性出资100万元、以珠宝首

饰存货作为实物作价出资1300万元，占合资公司35%的股权。 

 6．经营范围：黄金饰品、铂金饰品、钻石、珠宝饰品、银制（饰）品 等

中高档珠宝首饰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及销售。产品主要有：黄金饰品、铂金

饰品、钻石镶嵌类饰品 和银制（饰）品等。（最终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三、合资方介绍  

（一）企业基本信息 

名称：合肥星光珠宝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077200940K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周汝 

注册资本：100万元 

住所：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 130号万达广场 

成立日期：2013年 08 月 15日 

经营范围：金银珠宝首饰、贵金属制品、工艺品、饰品、文化用品、钟表、

眼镜（除隐形眼镜）批发及零售；金银珠宝首饰及贵金属制品维修、保养。 

（二）企业产权情况 

合肥星光珠宝系星光珠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周天

杰。 

（三）合肥星光珠宝与公司的关系 

合肥星光珠宝关联方安徽星光珠宝有限公司（星光珠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系公司重点经销客户，2018年公司向其销售商品 37,202,899.16元。

除此之外，公司与合肥星光珠宝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均无关联关系

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四、合资经营合作主要内容 

（一）合作主体及背景 

1．明牌珠宝系全国珠宝首饰行业内领先品牌，实力雄厚，经营稳健，公司正

着力积极拓展安徽珠宝首饰市场。 

星光珠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新三板挂牌企业（代号：836379），主营珠宝

首饰的连锁销售及售后服务，其扎根安徽市场二十年，在品牌、渠道、客户和团

队等方面具备了较好的市场基础。乙方合肥星光珠宝系星光珠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全资设立的子公司。 

2．明牌珠宝与星光珠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业务合作往来多年，存在进一

步合作基础，基于寻求经营发展需要，本着充分信任、优势互补、合作共嬴之原



则，按照本合同约定由甲方与乙方成立合资公司，并共同实施合资公司管理运营

工作，实现安徽地区市场深入持续快速发展。 

（二）合资公司概况 

1．甲乙双方作为合资公司的共同发起人，共同筹资成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下

称“合资公司”），住所地拟设在安徽省合肥市区，经营范围以贵金属、珠宝首

饰销售为主（具体最终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合资公司的公司名称、注册地址、成立时间、经营期限、办公场所由双方

另协商确定，具体最终以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3．甲乙双方同意共同授权甲方指定人员为委托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

申请合资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和设立登记等相关手续。 

（三）注册资本及出资 

1．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00万元整，出资方式为货币、珠宝首饰

存货出资，其中：甲方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2600万元，以货币方式一次性出资

2600万元，占合资公司 65%的股权；乙方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400万元，其中

以货币方式一次性出资 100万元、以珠宝首饰存货作为实物作价出资 1300万元，

占合资公司 35%的股权。 

2．合资公司注册登记成立之日起十个月内，乙方有权以合资公司增资方式

增加其股权比例调整至 42.5%，甲方予以配合，但乙方增资期间的出资方式应为

货币形式。如超过上述期限，甲方有权拒绝配合执行。本条约定不适用于除乙方

以外的任何第三方。 

（四）合资公司组织结构 

1．双方作为合资公司全体股东成立股东会，为合资公司最高权力机关，负责

公司重大事项决策。 

2．合资公司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并由股东会选举产生。甲方委派董事 3

人，乙方委派董事 2人，董事长由甲方委派董事之一担任并兼任法定代表人、总

经理，全面负责公司日常管理，双方应按此约定及公司章程召开股东会、董事会

选举通过。 

3．合资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甲方推荐 1人、乙方推

荐 1人，另 1名监事由甲方推荐职工代表担任。 



4．合资公司管理层由双方共同组建，具体设置和人员安排双方另行商定。 

5．合资公司财务负责人、出纳由甲方委派或聘任人员担任，合资公司下属各

门店会计由乙方进行安排。 

（五）合资公司成立其他约定 

1．为利于合资公司持续健康经营，合资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原则上不得

超过当年可分配利润的 50%，按照双方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2．合资公司管理人员报酬、用工规章制度、财务与会计、审计、经营管理

等规章制度，由总经理负责制订，报经董事会审核后实施。 

3．合资公司员工的招收、招聘、辞退、工资、劳动福利待遇和奖惩等事项，

按照国家有关劳动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经董事会研究制订劳动人事管理方案与制

度。 

4．合资公司不得对外担保，不得对外出借资金，但经甲乙双方书面一致同

意除外。 

六、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本次与合肥星光珠宝投资合作，能够充分发挥双方优势，相互协

助，紧密合作，将有利于公司渠道拓展和品牌形象的提升，扩大明牌珠宝在安徽

市场的业务规模和市场空间，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和市场份额，并将为公司中长期业绩增长提供动力，符合公司持续发展的战略需

求。 

（二）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为自有资金，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 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合资经营合作合同》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7月 31日 


	（一）合作主体及背景
	1．明牌珠宝系全国珠宝首饰行业内领先品牌，实力雄厚，经营稳健，公司正着力积极拓展安徽珠宝首饰市场。
	星光珠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新三板挂牌企业（代号：836379），主营珠宝首饰的连锁销售及售后服务，其扎根安徽市场二十年，在品牌、渠道、客户和团队等方面具备了较好的市场基础。乙方合肥星光珠宝系星光珠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设立的子公司。
	2．明牌珠宝与星光珠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业务合作往来多年，存在进一步合作基础，基于寻求经营发展需要，本着充分信任、优势互补、合作共嬴之原则，按照本合同约定由甲方与乙方成立合资公司，并共同实施合资公司管理运营工作，实现安徽地区市场深入持续快速发展。
	（二）合资公司概况
	1．甲乙双方作为合资公司的共同发起人，共同筹资成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合资公司”），住所地拟设在安徽省合肥市区，经营范围以贵金属、珠宝首饰销售为主（具体最终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合资公司的公司名称、注册地址、成立时间、经营期限、办公场所由双方另协商确定，具体最终以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3．甲乙双方同意共同授权甲方指定人员为委托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申请合资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和设立登记等相关手续。
	（三）注册资本及出资
	（四）合资公司组织结构
	1．双方作为合资公司全体股东成立股东会，为合资公司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公司重大事项决策。
	2．合资公司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并由股东会选举产生。甲方委派董事3人，乙方委派董事2人，董事长由甲方委派董事之一担任并兼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日常管理，双方应按此约定及公司章程召开股东会、董事会选举通过。
	3．合资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甲方推荐1人、乙方推荐1人，另1名监事由甲方推荐职工代表担任。
	4．合资公司管理层由双方共同组建，具体设置和人员安排双方另行商定。
	5．合资公司财务负责人、出纳由甲方委派或聘任人员担任，合资公司下属各门店会计由乙方进行安排。
	（五）合资公司成立其他约定

